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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397][bookmark: _Toc3483][bookmark: _Toc1349][bookmark: _Toc24306][bookmark: _Toc8689][bookmark: _Toc15470][bookmark: _Toc3566]一、项目基本情况
（1） [bookmark: _Toc25891][bookmark: _Toc10920][bookmark: _Toc7380][bookmark: _Toc20499][bookmark: _Toc58526022][bookmark: _Toc1507]项目实施情况
1． [bookmark: _Toc15064][bookmark: _Toc14335][bookmark: _Toc10065]项目背景
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强调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河南省委、省政府迅速贯彻落实，于2020年3月在年度工作要点中提出要抓实落地，把握沿黄地区生态特点和资源禀赋，推动从“要”向“干”和先行先试转变，引领沿黄生态文明建设，树立河南标杆。2020年5月，启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工程谋划及方案编制；2021年2月，组织申报河南秦岭东段洛河流域一体化保护修复工程并编制实施方案。2022年6月，财政部下达治理资金和绩效目标；同年7月，河南省财政厅下达项目经费。
2． [bookmark: _Toc18328][bookmark: _Toc32371]项目主要内容
[bookmark: _Toc3158][bookmark: _Toc27176][bookmark: _Toc512252745][bookmark: _Toc10247][bookmark: _Toc16354][bookmark: _Toc68078231][bookmark: _Hlk106024749]2023年2月16日，灵宝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灵宝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灵宝市秦岭东段洛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EPC项目”的勘查、设计、施工、监理任务依法进行公开招标，中标单位：河南省矿源地质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施工单位）、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四地质勘查院（勘查）、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五地质勘查院（设计）组成联合体，中标金额63,380万元，涵盖6个子项目，其中含有灵宝市黄土沟壑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监理任务由甘肃铁科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中标，中标金额623.10万元，同样涵盖6个子项目。
2023年8月，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五地质勘查院，协作单位为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四地质勘查院，协同开展“灵宝市黄土沟壑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的勘查、设计工作，编制项目预算书，工程预算资金9578.21万元，其中施工费8147.27万元、勘察设计费901.09万元、监理费93.28万元等。
项目分为三个主要治理区，分别为治理I区、治理Ⅱ区、治理Ⅲ区，总治理面积76.51k㎡，分布于豫灵、故县、阳平、西阎、焦村、函谷关等乡镇。治理方案包括谷坊工程、消力池、土地综合整治、生态重塑、林地提升、封山育林及配套管护监测等工程。
2023年8月13日施工单位完成施工准备并申请开工，次日经监理批准正式进场施工。
（2） [bookmark: _Toc22035]项目资金情况
[bookmark: _Toc18647][bookmark: _Toc4860][bookmark: _Toc160][bookmark: _Toc151][bookmark: _Toc512252746]灵宝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灵宝市黄土沟壑水土流失治理工程项目专项经费，项目工程预算资金9578.21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财政预算资金安排9584万元，资金来源全部为财政资金。该项目预算实际到位资金9584万元，实际支付资金5061万元，预算执行率52.81%，其中：灵宝市财政国库集中支付中心1143万元，河南省自然资源厅（系统财务）3918万元。
[bookmark: _Toc4440]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1） [bookmark: _Toc5946][bookmark: _Toc512252751]绩效评价依据
[bookmark: _Toc5423][bookmark: _Toc24264][bookmark: _Toc512252752][bookmark: _Toc14122][bookmark: _Toc30278][bookmark: _Toc23201][bookmark: _Toc25286]本次绩效评价工作依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豫发〔2019〕10号）、《中共三门峡市委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三发〔2020〕14号）、三门峡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市级财政重点项目暨事前绩效评估工作的通知》（三财效〔2025〕5号）和《会计师事务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业务指引》（会协〔2016〕10号）等文件有效进行。
（2） [bookmark: _Toc27891]绩效评价内容
本次绩效评价围绕项目实施标准，对项目经费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综合评价。综合考虑项目决策、项目过程、项目产出和项目效益等多种因素，重点关注资金的专款专用、项目实施情况，以做出准确评价。主要涉及的评价内容为：
1.项目实施单位是否按照要求进行自评，自评报告是否反映项目实施的真实情况。
2.项目绩效目标的设定是否合理，是否符合项目过程的总体要求。
3.项目是否建立健全资金的监督管理制度、资金的使用和审批制度，并严格执行，保证项目的正常开展。
4.项目实际实施过程中是否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并使用，是否专用于项目的实施。
5.项目是否有质量监管应对措施，针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否积极响应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
6.项目实施的总体情况，是否完成预定绩效目标及资金的使用和效用。
7.项目实施的产出和效果，实施过程中的经验和方法、问题及反馈。
[bookmark: _Toc12935][bookmark: _Toc19040][bookmark: _Toc19825][bookmark: _Toc14931][bookmark: _Toc13471]（三）绩效评价原则
本次绩效评价遵循客观性、相关性、重要性、可比性、重点突出、系统高效和经济性等原则。
1.客观性原则。绩效评价工作开展和绩效指标的制定客观、有效，能够公正地反映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
2.相关性原则。绩效评价指标与项目实施绩效目标有密切联系，能够恰当反映绩效目标的完成程度。
3.重要性原则。根据被评价对象实际情况，优先使用最具代表性、最能反映评价要求的核心指标。
4.可比性原则。对同类评价对象要设定共性的绩效评价指标，以便于评价结果相互比较。
5.重点突出原则。在对项目实施过程勘察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对与项目实施相关的重要制度、重大事项及资金的投入和使用等环节重点核实。
6.系统高效原则。将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系统反映项目实施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可持续影响等。
7.经济性原则。绩效评价指标选取得当、简明易懂，数据获取可操作且准确可靠，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bookmark: _Toc6209]（四）绩效评价方法
绩效评价方法是指用于分析绩效数据，得出评价结论的各种经济分析、评估和评价方法。绩效评价方法的选用应当坚持简便有效的原则。根据灵宝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供关于灵宝市黄土沟壑水土流失治理工程项目的相关资料，本次绩效评价主要采取收集并查阅资料、问卷调查、现场勘查、数据统计和分析的方式进行，具体实施过程包括管理制度收集及查阅、数据采集及梳理、资金管理及使用的核实、现场查看效果、开展问卷调查、系统分析项目的管理和实施情况等。
[bookmark: _Toc13906][bookmark: _Toc2690]（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本次评价指标体系包括评价指标体系和基础表两部分，评价指标体系是评价的主要依据，基础表是支持评价的基础数据，由被评价单位填报并对数据的真实性负责。评价组根据绩效评价的基本原理、原则和项目特点，结合项目绩效目标，按照逻辑分析法对指标体系进行设计、优化。绩效评价组根据三门峡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市级财政重点项目暨事前绩效评估工作的通知》（三财效〔2025〕5号）等相关文件的要求，从决策、过程、产出、效益等四个方面入手，围绕资金投入、项目管理等方面客观分析项目产出和效果，体现从投入到产出、效果和影响力因素的绩效逻辑路径。
本次评价共设计4个一级指标、14个二级指标和29个三级指标。着重突出结果导向，产出、效益指标分值占61分。
3、 [bookmark: _Toc22129][bookmark: _Toc498673127][bookmark: _Toc43629114][bookmark: _Toc10238][bookmark: _Toc11976][bookmark: _Toc8543][bookmark: _Toc43906885][bookmark: _Toc32442][bookmark: _Toc2875][bookmark: _Toc20289][bookmark: _Toc13068][bookmark: _Hlk106025918][bookmark: _Toc14453]成本预算绩效分析
[bookmark: _Toc4822][bookmark: _Toc1309]（一）绩效分析
1.绩效目标设定和实现情况
（1）产出方面
产出目标设定情况：生态修复总面积4660公顷，水土流失治理面积4550公顷，林地提质改造面积69.60公顷，新增种植园地面积20公顷，新增耕地面积20.40公顷，土地综合整治110公顷，质量指标工程质量合格率100%，阶段检查质量合格率≥90%，信息报备及时率100%，按时编制并启动总体实施方案100%，项目按时完成率100%。
产出完成情况：水土流失总治理面积4662.65公顷，其中林地提升总面积283.76公顷，新增水保林265.82公顷，新增经济林总面积21.08公顷，新增早地20.46公顷，土地综合整治307.36公顷，封禁治理区面积860.91公顷（含新增水保林和林地提升区面积），谷坊工程水土流失治理面积3760.20公顷，质量指标工程质量合格率100%，已进行阶段检查。
（2）效益方面
效益目标设定情况：新增种植园地经济价值（万元）≥30，新增耕地经济价值（万元）≥30，土地价值及产出收益增加，现代农业绿色发展促进，乡村人居环境改善情况良好，乡村农旅生态产业绿色发展促进，农业生产条件和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增加的植被覆盖率1.49%，项目区土壤侵蚀模数下降，水土流失面积减少率97.64%，植物物种丰富度增加，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能力提升，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优化，土地利用效率与集约程度提高，后期管护持续时间（年）≥2，区域生态功能稳定可持续时间（年）≥20，项目实施区域群众满意度（%）≥90。
效益完成情况：项目的实施，使得区域土壤理化性质得到改善，生态产品供给、保持水土的功能显著提升，促进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提高区域基本农田比例，另外通过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的实施，极大地治理区域地质灾害风险，有益于维护治理区及周边地区正常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减少治理区地质环境恶化对当地人民生命健康和正常生活的危害，促进社会经济永续发展；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提高了植被覆盖率，有效保护了生态环境，提高了水源涵养能力。
2.绩效指标分析
该项目绩效目标与工作内容相关，指标科学合理，预期产出符合正常水平，目标切实可行。但所设时效指标未按施工合同周期设定，可持续影响指标不完整且指标值不够清晰。
3.绩效基线设定
2023年2月16日，灵宝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灵宝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灵宝市秦岭东段洛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EPC项目”的勘查、设计、施工、监理任务依法进行公开招标，中标单位：河南省矿源地质有限公司。
2023年8月，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五地质勘查院，编制了《灵宝市黄土沟壑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预算书》，预算总金额9578.21万元，其中含有招标代理费预算资金8.23万元，占总费用的比例0.09%，但根据灵宝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23年1月4日与河南恒泽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合同》约定，代理报酬的支付时间为中标通知书发出后，五个工作日内由中标人一次性支付代理服务费，该项目的招标代理费应由中标单位承担，该部分代理费应调减，调减后经费为9,569.98万元。
（二）业务流程分析
1.项目工程评审流程优化分析
该项目按照要求经过招标采购，项目单位编制《灵宝市黄土沟壑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设计预算书》，但预算编制未经灵宝市财政局进行工程评审。
建议按照相关管理制度，在采购前进行工程评审，完善审批流程。
2.项目工程预算编制流程优化分析
项目工程预算书编制不合理，多计列招标代理费：根据《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合同》，约定招标代理机构的代理服务费由中标人在各项目中标通知书发出后，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项目工程预算书编制完成时间为2023年8月，晚于招标代理合同签订时间（2023年1月4日），仍将招标代理费列入工程预算，多计8.23万元。
建议在后续项目预算编制中，建立并严格执行费用支付责任主体审核机制。在将某项费用列入工程预算前，预算编制人员需核实其合同条款，明确支付责任方。若合同约定费用由中标人或其他第三方承担，则不应将其计入建设单位工程预算，从源头上避免多计列问题，确保预算的准确性与合规性。
3.项目招投标流程优化分析
该项目的施工勘察设计任务公开招标存在不合规，经查看招投标资料汇编，参与投标人存在关联关系。
建议建立健全投标人资格前置审查与联动核查机制，在发布招标公告前，应利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官方平台，对意向投标人进行初步的股权结构筛查。在评标阶段，评标委员会应将此作为符合性审查的重点环节，一旦发现违规联动投标，应立即依据相关规定否决其投标资格，以确保招标活动的公平、公正和合法性。
4.项目合同管理流程优化分析
该项目单位与中标单位合同签订超期（超过中标通知书发出后30日），项目的施工勘察设计任务中标通知书时间为2023年2月21日，实际签订合同时间为2023年4月10日；项目的监理任务中标通知书时间为2023年3月1日，实际签订合同时间为2023年4月10日，签订合同期限超过30天。
建议强化合同签订环节的时效管理，建立“中标－合同签订”全流程跟踪预警机制。明确由项目管理部门牵头，法务或风控部门监督，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即启动合同签订倒计时流程。履行严格的内部审批程序并做好书面记录，严格控制合同签订工作在法律规定的30日期限内完成，有效规避法律风险并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三）成本核算分析
灵宝市黄土沟壑水土流失治理工程项目工程预算资金9,578.21万元，扣除不合理费用（招标代理费）8.23万元，金额9,569.98万元，完成投资额8,138.53万元，占预算比例85.04%，已支付5061万元。
1.预算中施工费用8,147.27万元，该部分已完成投资额7,167.64万元，占施工费用预算87.98%，实际支出金额4245万元。
2.预算中其他费用及不可预见费用1430.94万元，扣除不合理费用（招标代理费）8.23万元，金额1422.71万元，该部分已完成投资额970.90万元，占概算68.24%，实际支出金额816万元。
（四）预期效果分析
1.预期降本情况
截至成本预算绩效分析基准日，该项目已完成勘察设计及工程施工，2025年1月，该项目已进行竣工自验，根据竣工自验反馈问题进行整改，截至目前尚未进行工程竣工验收，尚未进行工程竣工结算。未设定成本杠杆值，未对项目预期降本情况分析。
2.预期增效情况
根据以上对项目流程优化分析，可以带来以下效果：
采购前进行工程评审，能确保预算的合理性，从源头上防止“预算超概算、结算超预算”的现象，实现项目全生命周期的成本控制。
建立支付责任主体审核机制，能从源头上杜绝将不应由建设单位承担的费用（如中标方支付的代理费）计入预算，避免预算不准确，确保项目成本的真实性和可控性。
在招投标环节，通过前置审查关联关系，能有效杜绝“围标串标”行为，避免招标结果被质疑或投诉，甚至被行政监督部门勒令重新招标的风险，保障项目公信力。
在合同签订环节，严格的时效管理确保了合同的合法性，避免了因超期签订可能带来的合同效力纠纷和法律处罚风险。
3.财政支出和标准分析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预算9578.21万元，扣除不合理费用（招标代理费）8.23万元，金额9569.98万元，财政预算资金9584万元。截至成本预算绩效分析基准日，该项目已完工，尚未进行工程竣工结算，未分析项目标准支出。
4.管理优化分析
项目单位应及时将工程类项目在项目资金文件审批后，持相关资料到灵宝市财政局采购办进行工程评审，评审后办理采购计划审批手续，使程序合规。项目单位在施工前应按规定进行工程、监理公开招标，做到合法、合规。项目单位应及时组织相关单位对已完工项目进行竣工结算、决算。
4、 [bookmark: _Toc10109]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评价工作组坚持定量优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和因素分析法等方法，对项目相关内容进行调查、核实和分析。该项目绩效评价总得分81.32分，绩效评价等级：良。
灵宝市黄土沟壑水土流失治理工程项目治理方案包括谷坊工程、消力池、土地综合整治、生态重塑、林地提升、封山育林及配套管护监测等工程。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将项目区恢复成宜林宜耕宜居的生态保育区，有效保障洛河流域生态安全。但在业务管理、内部控制管理、绩效管理等方面需进一步提升。
[bookmark: _Toc6003][bookmark: _Toc9383][bookmark: _Toc11041]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1） [bookmark: _Toc9957][bookmark: _Toc10300][bookmark: _Toc5115][bookmark: _Toc11058][bookmark: _Toc910][bookmark: _Toc11071][bookmark: _Toc20337][bookmark: _Toc3352]坚持“防治结合、系统治理”的核心理念
树立“重在保护、重在治理”思想，双管齐下，既强化监管以遏制人为水土流失，也加快治理弥补生态短板。遵循自然规律，推进综合治理、系统治理，以流域为单元，将“山、水、林、田、湖、草”作为生命共同体统一规划、整体推进，实现集中连片、规模治理，并建立完善监测体系，支撑科学决策与效果评估。
（2） [bookmark: _Toc1068][bookmark: _Toc29807]采取“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的技术路线
根据不同区域自然资源和水土流失状况，实施“因地制宜、因害设防”的精准防治。针对坡面、沟道等不同部位特点及经济发展需求，科学配置工程措施（如谷坊、排水渠）、生物措施（乔、灌、草）与自然修复措施（如封禁）。运用系统工程方法，促进工程与林草、治沟与治坡、治标与治本结合，构建综合防治体系，并注重与已有项目衔接，避免重复建设，形成布局合理的治理格局。
（3） [bookmark: _Toc29294]推动“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共赢模式
将水土保持融入乡村振兴战略，通过优化水土资源配置、提升土地生产力，发展特色产业，助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兴旺，实现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统一，促进区域生态与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bookmark: _Toc23132]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1） [bookmark: _Toc8125][bookmark: _Toc17583][bookmark: _Toc1102][bookmark: _Toc22753][bookmark: _Toc22250]存在的问题
[bookmark: _Toc27392][bookmark: _Toc7564][bookmark: _Toc11731][bookmark: _Toc27689][bookmark: _Toc22989]1.绩效编制水平有待提高
一是绩效目标设置不完整，未根据施工合同约定的工期（至2025年10月31日）设定相应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也未按设计书要求明确治理效果监测周期。二是时效指标值不清晰，仅设定“项目按时完成率100%”，未按合同工期明确具体完成时限。
2.工程预算编制不规范
项目工程预算书编制不合理，多计列招标代理费：根据《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合同》，约定招标代理机构的代理服务费由中标人在各项目中标通知书发出后，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项目工程预算书编制完成时间为2023年8月，晚于招标代理合同签订时间（2023年1月4日），仍将招标代理费列入工程预算，多计8.23万元。
3.管理制度不健全
项目单位未建立代理机构选用内控管理制度，该项目在招投标环节选用代理机构时，缺乏规范的内部控制机制，相关管理制度不健全。
4.项目制度执行不到位
[bookmark: _GoBack]灵宝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制度执行未有效运行，一是项目采购前缺乏完善的事前论证，未经过灵宝市财政局工程评审，预算测算依据不足。二是施工勘察设计招标不合规，投标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三是合同签订超期，施工勘察设计与监理合同均超过中标通知书发出后30天才签订。
[bookmark: _Toc12103]（二）相关建议
1． [bookmark: _Toc4036][bookmark: _Toc7560][bookmark: _Toc25423][bookmark: _Toc5192][bookmark: _Toc25454]增强绩效意识，加强绩效管理观念。切实了解项目资金相关政策，结合实际情况，完善绩效目标设置，目标内容完整、明确、清晰，与项目规划相匹配，指标设置做到科学合理，切实可行。
2． 建议在后续项目预算编制中，建立并严格执行费用支付责任主体审核机制。在将某项费用列入工程预算前，预算编制人员需核实其合同条款，明确支付责任方。若合同约定费用由中标人或其他第三方承担，则不应将其计入建设单位工程预算，从源头上避免多计列问题，确保预算的准确性与合规性。
3． [bookmark: _Toc31319]建议制定《招标代理机构选聘管理办法》，明确选聘标准、评审流程、决策权限与监督管理要求，实现全过程留痕、可追溯，确保选聘工作公开、公平、合规。
4． 严格按照相关管理制度，在采购前进行工程评审，完善审批流程；严格按照招投标相关法律法规，建立投标人资格前置筛查机制，将关联关系审查列为必经流程，杜绝违规投标，以确保招标活动的公平、公正和合法性；建议明确合同签订主责部门与时限，并将其纳入绩效考核，确保按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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